
  

共同教育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       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4 年 6 月 29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整 

開會地點：行政大樓五樓 第四會議室 

出 席 者：金委員喆、韓委員欽銓、張委員建成、晁院長瑞銘、 

          吳委員順良、程主任小芳、王主任正祥、黃主任勝銘、 

          林委員衢良、謝委員欣如、李委員中芬、井委員泓瑩、 

主 持 人：王主委正祥 

壹、宣佈開會 

貳、主席報告 裝 

參、提案討論 

第一案                                              提案單位: 語文中心 

案  由: 請審議語文中心約聘講師評鑑案。 

說  明：1.語文中心教評評分結果如下：               

  評審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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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佳潔 85.2 85.6 84.8 84.8 85.2 85.1 

   2.中心教評會議紀錄如附件一。 

決議：1.共教會教評評分結果如下：      線 
  評審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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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宗樺 86 86 85 86 85 86 86 85 86 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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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 
林佳潔 85 84 85 85 84 84 85 85 84 84.5 

       2.出席委員一致同意通過。 

 

第一頁 共二頁 



 

第二頁 共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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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單位：共同教學中心 

案  由：請審議 103(二)共同教學中心教師評鑑。 

說  明：1.共同教學中心個別評分如下表。 

 李冬鳴 吳貴琍 
委員一 80.5 90 

委員二 80.5 90 

委員三 80.5 90 

委員四 80.5 90 

委員五 80.5 90 

平均成績 80.5 90 

        2.中心教評會議紀錄如附件二。 

決  議：1.共教會教評評分結果如下：          

 李冬鳴 吳貴琍 
委員一 80.5 90 

委員二 80.5 90 

委員三 80.5 90 

委員四 80.5 90 

委員五 80.5 90 

委員六 80.5 90 

委員七 80.5 90 

委員八 80.5 90 

委員九 80.5 90 

平均成績 80.5 90 

        2.出席委員一致同意通過，送共同教學中心存查。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會(13:10) 

 


